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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政办〔2017〕12号
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涵江区扶持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各乡镇、街道、管委会，区直及驻涵有关单位：
为推动我区家政服务业的发展，壮大我区家政服务业规模，打造我区家政服务业示范品牌，经研究，现将《涵江区扶持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   
2017年3月13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涵江区扶持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
家政服务业是惠民生、扩就业和促消费的一项重要工作，省、市政府高度重视家政服务业的发展，将家政服务业补短板列入民生领域补短板重点项目。为进一步推动我区家政服务业的发展，壮大我区家政服务业规模，打造我区家政服务业示范品牌，现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意见。
一、扶持对象
在涵江辖区范围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在我区依法纳税并纳入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（年营业收入达到500万或从业人员达到50人），并在扶持期内持续经营的家政服务业企业。家政服务主要服务范围涵盖家庭服务（含钟点服务）、母婴服务（含育婴早教）、家庭保洁服务、养老病患（含残疾人托养）陪护服务、社区照料服务等。
二、扶持政策
（一）鼓励家政服务企业规范发展。对规范经营并依法纳税的家政服务独立法人企业，实行纳税财政返还补助政策。三年内对企业上缴税收总额所形成区级财力部分给予全额财政返还。
（二）实施家政从业人员养老医疗补助。鼓励家政服务企业对从业人员采取“员工制”管理模式，对员工在入行、培训、发展、晋升过程中进行全方面的跟踪管理，提升家政服务行业规范化水平。经认定符合条件的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，在与家政从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内，按照“先缴后补，一年一补”的原则，连续三年给予企业为员工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（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部分）的20％补助。
（三）培育社区示范性家政服务站。鼓励家政服务企业整合现有发展较好的家庭服务个体经营户，在街道、社区培育创建示范性家庭服务站，完善家政服务网络布局，形成便捷、规范的家庭服务体系。对于创办社区示范性家政服务站（有独立固定经营场所，使用面积不低于25平方米，有2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），经验收合格后连续三年每年给予每个示范服务站2万元的创办经费补助。
（四）鼓励家政服务企业扩容提质。鼓励家政服务企业不断扩容提质，在企业发展中不断规范管理、提升服务、扩大规模、兼并重组等。对年营业收入（以统计数据为准）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给予扩容提质经费补助；对年营业收入在500-2000万元（含500万元）的，一次性给予当年度扩容提质经费补助2万元；对年营业收入在2000-5000万元（含2000万元）的，一次性给予当年度扩容提质经费补助5万元；对年营业收入突破5000万元（含5000万元）的，一次性给予当年度扩容提质经费补助8万元。
（五）鼓励家政服务企业创先评优。鼓励家政服务企业积极参与各类国家、省、市级的创先评优活动，提升家政服务水平。对企业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领军企业或者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的，分别给予企业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的资金补助。
三、其他事项
1.本实施意见若与其他政策有重复奖励项目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如遇国家政策性变化，区政府可对本文件作修改补充。
2.本实施意见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     2017年3月13日印发

